
「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和「原因自由行為」 

＊鄭逸哲 

 

一、導言：「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和「原因自由行為」間並無合併討論的「當然

性」和「必要性」。 

 

「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認識乃針對「特定的」、「單一的」構成要件加以理

解的問題；而「原因自由行為」乃對於「任何的」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

為的「行為人」加以判斷其是否「以具有責任能力論」的「一般性」規定問題。

再者，這二個問題間，因為「阻卻違法事由判斷」（或說「違法性判斷）的「攔

阻」，全然不可能發生直接的連繫；在事理上，也因而欠缺二者合併討論的「當

然性」和「必要性」。 

然而，一般刑法初學者對於刑法結構的一知半解或不求甚解；復以現行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和第十九條的實定規定，非但立法技術拙劣不堪，而且法律

用語草率荒謬；致使諸多人一直將「『事實的』欠缺『安全駕駛能力』和「『擬制

的』具有『責任能力』」混為一談。職是之故，遂有本文，先行澄清若干基本概

念的謬誤，而促成對前述二項條文的正確理解，進而對之加以正確適用。 

 

 

二、「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實定規定的初步分析 

 

現行刑法規定「醉態駕車構成要件」於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其內容為：「服

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

對之，我們先行加以初步分析： 

在這個構成要件實定規定中，我們就只能找到一個「動詞」「駕駛」而「別

無選擇」以之作為「構成要件行為」，因而其「（構成要件）行為客體」乃「動力

交通工具」。在構成要件的「Ｓ－Ｖ－Ｏ」（即「主詞──動詞──受詞」）的結

構分析下，「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構造基點」乃「行為人──駕駛──動力

交通工具」。 

至於「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全」，既非「構

成要件結果」，亦非「構成要件因果關係」，僅屬「構成要件身分」的規定，因為

對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法律文字「重組」的話，其實其「原文」為：「因服用毒

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

換言之，「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全」實乃「關係

代名詞」所引導用來修飾「主詞」「構成要件行為人」的「子句內容」，亦即「醉

態駕車構成要件」的「文法分析」為：「行為人，who是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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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駕駛動力交通工具」。 

基於這樣的認識，「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屬「身分（犯）構成要件」無疑，

因為欠缺「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

的「身分」，例如「因駕駛技術生疏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即使「駕駛動力交通

工具」，亦不可能實現「醉態駕車構成要件」。 

現行刑法就「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構成要件身分」，如是加以規定，實

在是對「罪刑法定主義」的根本「藐視」。「罪刑法定主義」不僅排斥「不明確構

成要件」，亦禁止「類推適用」。但「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中不僅存在「毒品、麻

醉藥品、酒類」的「不明確法律概念」；甚至以法律明文「強制進行類推」，將「其

他相類之物」納入，完全不顧「罪刑法定主義」極力以「構成要件明確性」作為

方法所維護的「保障機能」。 

除此之外，何謂「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甚至，何謂「安全駕駛能力」，

均屬難以定義的概念，亦直接對「罪刑法定主義」，加以挑釁。不僅如此，「動力

交通工具」亦然，何謂「交通工具」不說，根本不能想像不使用「動力」而驅動

的「交通工具」。但「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中的「動力交通工具」卻非指所有「使

用動力加以驅動」的「交通工具」，而是「名過其實」僅指「純粹以物理機械動

力驅動」的「交通工具」。所以，像純粹使用「人力」或「獸力」而驅動的「人

力車」或「牛車」之類，甚至「可由人力，亦可由物理機械動力」而驅動的「電

動腳踏車」，均排除在「醉態駕車構成要件」所指的「動力交通工具」之外。 

當我們把「醉態駕車構成要件」理解為「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

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對之加以形式分析，的

確根本分析不出來「構成要件結果」，遑論「構成要件因果關係」，雖然如此，但

此構成要件卻非「抽象危險（犯）構成要件」（即「舉動（犯）構成要件」）。因

為，我們由其內容僅能分析出來，「行為人」因違反「禁止因服用毒品、麻醉藥

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的命令」，而

必須加以處罰。也就是說，根本無從由構成要件規定的內容而認識「創設構成要

件」所要保護的「法益」。不知所要保護的「法益」，根本無由掌握「創設構成要

件」所依據的「實害」和「危險」，所以我們說，「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並非「抽

象危險（犯）構成要件」；而根本只是一種「純粹處罰不服從」的構成要件。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將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構成要件規定「還原」為：「因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基於

不服從禁止命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命令」。 

 

 

 

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適用範圍的法理限縮 

 

如前所述，現行刑法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規定，不僅違反「構成要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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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要求」而和「罪刑法定主義」相牴觸；立法者「創設構成要件」的「以保護

法益為目的」的正當性基礎，亦難以直接加以認識。實乃有「違憲之嫌」。甚至，

何以獨苛於「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

者」，而非適用於「任何的」「欠缺安全駕駛能力者」，亦因違背「平等原則」，而

具「違憲性」。 

其實對這種「違憲的」構成要件加以背書，對刑法研究工作者來說，實在是

一件極痛苦的事；但實務卻又不可能拒卻這種構成要件的引用。在兩害相權取其

輕的前提下，我們想致力於將「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適用範圍加以限縮。 

為方便加以說明，我們先舉一個案例：「獨居的甲重感冒，吃了感冒藥而嗜

睡，但仍勉強開車下山探望住院的母親，但車子還沒駛出他經營的農場，就撞上

甲自己養的牛而抛錨，牛死甲傷」。 

就此案例，如果我們逕依前述的「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

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基於不服從禁止命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

力交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命令」構成要件該當判斷標準，則「因服用麻醉藥

品相類之物『感冒藥』而致『嗜睡』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甲』，基於

不服從禁止命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命令」，故

甲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性」，而犯「醉態駕車罪」，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的規定，得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金。 

但如此的結論，是不為「沒有法益，沒有刑法」的原則所接受。如果沒有「他

人的」法益受到危害，刑法根本欠缺介入的正當性，一旦強行進行干預，就是國

家違反「刑法最後手段性」而濫用刑罰權。 

就本案，從「前構成要件」進行觀察，甲的「開車」「事實行為」，因「牛死

甲傷」，而對「財產法益」和「身體法益」造成「事實實害」──假設，甲的撞

車嚴重，或許亦對其「生命法益」造成「事實危險」──，即使如此，我們也完

全觀察不出來存在著「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 

所謂「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乃指「對『他人的』相當程度法益，構成事

實危害的受意思支配人類舉止」。甲的「開車」「事實行為」雖屬「受意思支配人

類舉止」，該「舉止」亦因「牛死甲傷」而「對相當程度的『財產法益』和『身

體法益』構成事實實害──乃至於對『生命法益』構成事實危險」，但無論如何，

還是欠缺「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因為於此所涉及的「財產法益」和「身體法

益」──乃至於「生命法益」，均非「他人的」法益，而是甲自己的。 

當構成要件的「適用對象」為「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也就是說，欠缺「刑

法上有意義的行為」，根本不可能也不得進一步討論「構成要件適用」的問題─

─不只是無所謂「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適用問題，而是根本不發生「任何」構

成要件的適用問題。 

所以，在本案中，甲既然欠缺「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就根本不應展開所

謂的「構成要件該當判斷」──不管就「任何」構成要件進行討論，均屬錯誤；

就「醉態駕車構成要件」進行討論，也就當然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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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說來，本案根本無關「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但大多數人，恐怕很難跳

脫與該構成要件的「關連性直覺誤判」。尤其學界和實務界，迄今普遍漠視「刑

法上有意義的行為」的「篩選機能」，往往並不先確定作為「構成要件該當判斷

對象」的「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為何，就「憑空」開始「構成要件該當判斷對

象」──魔術般將「判斷對象」和「判斷標準」合一，而有意或無意為「違憲的」

「醉態駕車構成要件」進行「背書」。 

為縮小──但很遺憾的，不是根除──「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違憲危害

程度」，復以，本來應由「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所擔負的「攔截任務」在現今

完全癱瘓，我們只好嘗試對「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適用範圍，進行法理限縮。 

首先，我們將視野延伸到「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之外，但仍在現行刑法之內。

由於規定「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乃位於第十一章「公共危

險罪」中，由這個角度來看，立法者「創設構成要件」的目的，似在防止「因服

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因駕

駛動力交通工具，而對「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的財產法益、身體法益

和生命法益造成「事實危險」。因而，本於就實定刑法進行「體系解釋」，我們可

以以「對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構成事實危險」來限縮「醉態駕車構成要件」

的適用範圍，也就是說，基於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規定和依其規定於第十一章

「公共危險罪」而進行「體系性限縮解釋」，「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全貌」應

為：「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

人，基於不服從禁止命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命

令，致對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構成事實危險」。 

一旦，我們就，「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為此理解，一方面可以避免就欠缺「刑

法上有意義的行為」者，悖理進行「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二來，也大幅度「緩

和」該構成要件的「違憲性」，因為並非僅因「純粹不服從」就對行為人加以處

罰，而是因為其「對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構成事實危險」才加以處罰，而符

合「法治國刑法」的「沒有法益，沒有刑法」原則要求。然而，應注意，即使如

此，獨苛於「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

者」，而非適用於「任何的」「欠缺安全駕駛能力者」，亦因違背「平等原則」而

具有「違憲性」，仍然無法「解套」。 

在此，最應注意的是，雖然「駕駛行為」和「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陷入

事實危險」間，必須具有事實的「因果關係」，但「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也不因

此就變成「結果（犯）構成要件」，充其量僅能就其形式理解為「舉動（犯）構

成要件」──甚至，例外地，連「抽象危險（犯）構成要件」都稱不上。因為，

本構成要件並不具有「構成要件結果」，遑論「構成要件因果關係」。 

這裡所謂的「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陷入事實危險」，乃指「不特定的其

他道路使用人的陷入致生『事實實害』的事實危險」。此非屬就構成要件規定形

式的抽象分析概念，而必須就「具體的」、「個案的」事實，由「適用法律者」（其

實就是指「審判法院」）於「審判時」，而非「行為時」加以認識。換言之，就「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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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駕車構成要件」，其「主觀構成要件」仍為「不服從禁止命令而駕駛的故意」，

而與之相對應的「客觀構成要件」亦僅止於「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

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

命令」的部分，就「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陷入事實危險」，行為人於「行為

時」，並無認識的必要，並不在行為人的故意認識範圍之內；所以，「不特定的其

他道路使用人陷入事實危險」並非「構成要件具體危險」，而是「客觀的」且「片

面的」（即「欠缺主觀構成要件對應的」）「限縮」「狹義的」（或「真正的」）「醉

態駕車構成要件」的「處罰要件」。質言之，就「狹義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

來說，其乃「不成文的客觀處罰條件」──但就整部實定刑法來說，其雖仍屬「客

觀處罰條件」，但難謂其全然欠缺實定的「法認識源」。 

在此理解下，即使「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

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故意「不服從禁止命令」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若未「致

對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構成事實危險」──即使在一般道路上行駛，仍非不

能想像，例如，於深夜於極偏僻的產業道路上開車──，則「適用法律者」本應

以「欠缺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而諭知無罪；但若「適用法律者」，不顧或忽略

「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的「篩選機能」，而對之逕行「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

判斷」，在此「客觀處罰條件」的「適用限縮」，至少還能保證其「結果正確性」

──但還是不具有「論證正確性」──而避免該構成要件的濫用。 

其實，實務上，法院有時命被告飲用於「行為時」同樣的酒量後，而令其行

走直線而進行「平衡檢視」，以確定被告是否具有「安全駕駛能力」，實質而言，

並非僅認定「安全駕駛能力」的問題，而是及於「客觀處罰條件」「不特定的其

他道路使用人陷入事實危險」。若該「客觀處罰條件」並未被實現，則判斷被告

是否具有「安全駕駛能力」，根本毫無意義。從這個角度來看，現行實務，是以

酒測值超過 0.55毫克作為「推定」「駕駛行為」和「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陷

入事實危險」間具有事實的「因果關係」的「起訴」標準，而法院所進行的「平

衡檢視」，實乃屬「舉證推翻」「客觀處罰條件」「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陷入

事實危險」被實現的作為。 

另外，應注意，即使行為人實現具有「客觀處罰條件」的「醉態駕車構成要

件」，也不當然即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性」。舉例來說，甲借酒壯膽，故

意開車衝撞乙，致其死亡，甲以同一個「開車」事實行為，既實現「殺人構成要

件」，又實現「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但二者不但著手所依據的事實同一，且所依

據的事實「因果關係」同一，若皆成立「構成要件該當性」，將發生「一事二罰」，

故僅能依「從重擇一關係」原理，僅適用「殺人構成要件」而具有「殺人構成要

件該當性」，而僅犯一個「殺人罪」。 

然而，若行為人先實現「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而後又實現「過失致人於死

構成要件」，則前者屬「事實危險構成要件」的實現，而後者屬「事實實害構成

要件」的實現，二者所依據的事實「因果關係」雖前後銜接，但究非同一，因而

同時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性」和「過失致人於死構成要件該當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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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二構成要件乃對同一法益構成的危害程度，漸次加重其刑罰，若二「構成要

件該當性」均成立犯罪，將就「危險」事實部分，發生「一事二罰」，故應適用

「吸收」原理，「過失致人於死構成要件該當性」「吸收」「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

當性」，視為僅具有「過失致人於死構成要件該當性」，而僅犯一個「過失致人於

死」罪，其「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因而成為「不罰的前行為」。 

 

 

 

四、「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也有可能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任何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均有可能具有「阻卻違法事由」──即使再罕見，

也還是一樣。舉例來說，「強制性交構成要件該當行為」，極為罕見具有「阻卻違

法事由」，但──例如──甲持開山刀強迫乙強姦丙，否則砍殺二人，乙不得已，

遂違反丙的意願，強行對之性交；乙當然具有「強制性交構成要件該當行為」，

但因具有二個「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的為自己緊急避難」和「阻卻違法的

為第三人緊急避難」，因其犧牲位階較低的丙之自由法益來保全位階較高的自己

的他人丙的二個生命法益，均符合「法益權衡」，而使其「強制性交構成要件該

當行為」不具「違法性」，而不犯罪。當然，還是有人要對此事負責，就侵害丙

「性自主決定權」的部分，甲以「間接正犯」的身分具有一個「強制性交構成要

件該當行為」，就侵害乙「性自主決定權」的部分，甲又以「直接正犯」的身分

另行具有一個「強制性交構成要件該當行為」，而犯二個「強制性交罪」，但此二

罪因「共用」一個「事實因果關係」，具有「想像競合關係」，依第五十五條的規

定，以一罪論，僅成立一個「強制性交罪名」，依該罪名處罰之。 

同樣的道理，行為人即使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性」，亦非不能想像

其具有「阻卻違法事由」。例如，甲週末喝得七葷八素，但部落中有一名小朋友

突然急病，不立即送下山就醫，命在旦昔；但部落中，老的老，小的小，只有甲

一人會開車，甲只好勉強坐上駕駛座，蛇行山路將病患送下山，途中好幾次驚險

幾乎和來車對撞，但還是平安將病患送抵醫院，因及時救治，小朋友撿回一命。

在此案例中，甲無疑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但其為挽救瀕臨實害

的小朋友的「生命法益」，以未必發生的「其他道路使用人陷於事實危險」為代

價，仍屬符合「法益權衡」，而使其「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因具有「阻

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不具「違法性」，而不犯罪。即

使果真撞車，造成另車駕駛者死亡，雖不符「法益權衡」而仍具「違法性」，但

基於「無期待可能性」，甲仍具有「阻卻責任事由」「阻卻責任的為第三人緊急避

難」，而欠缺「有責性」，而不犯罪。對此，讀者務必自行仔細想一想。 

甚至，「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都有可能作為「正當防衛行為」。舉例

來說，甲參加完宴會，酒意極濃，突然碰上一群「古惑仔」，無故持刀持棍向其

衝來，甲無計可施，就搖身晃腦，騎上自己的重型機車，──在既欠缺傷害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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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欠缺殺人故意的情況下──，加速迎向那群惡少，將之驅散而離開現場，因而

撿回一命。甲雖對「其他道路使用人」「古惑仔」形成「事實危險」，而具有「醉

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但其以之對現在不法攻擊進行必要且適當的反擊，

仍成立「為自己正當防衛」而不具「違法性」，而不犯罪。即使其具有傷害故意，

乃至於殺人故意，並因而撞傷或撞死其中一人，如前所述，其所應適用的構成要

件，並非「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而是「傷害構要件」或「殺人構成要件」，同樣

還是成立「為自己正當防衛」而不具「違法性」，而不犯罪。至於其對「其他道

路使用人」非「古惑仔」的部分形成「事實危險」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

為」，因其為挽救瀕臨實害的自己「生命法益」，以未必發生的「其他道路使用人

陷於事實危險」為代價，仍屬符合「法益權衡」，而使其「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

當行為」因具有「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的為自己緊急避難」，不具「違法性」，

而不犯罪。即使果真撞車，造成死傷，雖不符「法益權衡」而仍具「違法性」，

但基於「無期待可能性」，甲仍具有「阻卻責任事由」「阻卻責任的為自己緊急避

難」，而欠缺「有責性」，而不犯罪。就此部分，讀者也務必自行仔細想一想。 

總而言之，行為人即使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也有可能因具

有「阻卻違法事由」，不具「違法性」，而不犯罪。 

 

 

 

五、欠缺具有「違法性」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就不可能也不得討

論其「行為人」的「有責性」 

 

犯罪，乃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的「刑法上有意

義的行為」。如果欠缺「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根本就無所謂刑法介入的問題。

而「刑法上有意義的行為」乃作為「構成要件該當判斷」的「適格對象」。依先

後層次判斷，若欠缺「構成要件該當行為」，「違法性」自始欠缺附麗的對象，也

就自始不可能也不得討論該「構成要件該當行為」是否具有「阻卻違法事由」的

問題；質言之，「違法判斷」的「適格對象」乃「構成要件該當行為」。進而，若

欠缺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就不可能也不得討論其「行為人」

的「有責性」；亦即「有責判斷」的「適格對象」乃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

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 

以上所述，乃適用於全部犯罪的判斷，因而欠缺具有「違法性」的「醉態駕

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就不可能也不得討論其「行為人」的「有責性」，毋庸贅

言。 

 

 

 

六、「責任能力」屬「有責性」判斷層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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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有責判斷」的「適格對象」乃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

當行為」的「行為人」。但「有責判斷」要判斷些什麼呢？ 

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若要具有「有責性」，

必須「三有一無」：具有「責任能力」、具有「責任形式」和具有「不法意識」，

以及欠缺「阻卻責任事由」。 

於此應注意，若欠缺「責任能力」，即已確定「行為人」不犯罪，就不可能

也不得再續行「責任形式」的判斷；以此類推，若欠缺「責任形式」，就不可能

也不得再續行「不法意識」的判斷──即有無「不可避免違法性錯誤」發生的判

斷；若欠缺「不法意識」，就不可能也不得再續行「阻卻責任事由」的判斷──

即有無「期待可能性」的判斷。 

所以，「責任能力」屬「有責性」判斷層次的問題，而且是此階段中，最優

先判斷的問題。 

依現行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未滿十四歲人，法律「強制推定」其欠

缺「責任能力」，而且不得「舉證推翻」。因此，未滿十四歲人，即使有所具有「違

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在任何情況下，也不可能犯罪。 

於此應注意，──即使在實務上，未必如此──，但在理論上，行為人「未

滿十四歲」的事實，未必討論的到。例如，唸國中二年級的甲，回家時發現乙無

故持刀要殺害其母丙，就持棒球棒將乙打昏，丙才撿回一命。甲將乙打昏，自具

有「傷害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但因其成立「為第三人正當防衛」，而不具「違法

性」，即已確定不犯罪，根本毋庸也不得再討論其「未滿十四歲」的問題。因為，

一旦研究其「未滿十四歲」的事實，即已進入是否具有「責任能力」的判斷，而

「責任能力」屬「有責性」判斷層次的問題，但「有責判斷」的「適格對象」乃

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此時根本不存在「有責

判斷」的「適格對象」。 

現行刑法除了於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強制推定」未滿十四歲人欠缺「責

任能力」外，並於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者」，亦欠缺「責任能力」。 

分析來看，第十九條第一項是規定，「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而「欠缺違法判斷能力而無從具有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或而「無從依其違

法判斷而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者」，均欠缺「責任能力」。其實，這項條文的立法用

字，實在「捨簡就繁」，它根本就只是說只要「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就欠缺「責任能力」──不管是「欠

缺違法判斷能力」，或是「雖仍具有違法判斷能力」。換言之，我們可以將第十九

條第一項加以「整理」為：「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欠缺違法判

斷能力而無從具有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欠缺責任能力。雖具有違法判斷能

力，但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亦同」。 

根據這樣的理解，其實第十九條第一項根本規定為「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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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欠缺責任能力而）不罰」就夠

了。 

併同第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加以觀察，現行刑法的「欠缺責任能力人」，不

是「未滿十四歲之人」，就是「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

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之人」。但二者是否可能「競合」，答案是：「否」。雖說，於事

實上並非不可能，但現行刑法既然對「未滿十四歲人」之「責任能力」採「強制

推定」，則依第十八條第一項進行判斷乃優先於依第十九條第一項進行判斷；若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進行判斷，已確定行為人不具有「責任能力」，因其「強制推

定」，則不啻法律禁止再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續行判斷。甚至，最精確說，法律根

本就禁止我們討論這樣的「競合」問題。 

此外，應注意，是否欠缺「責任能力」，一以「行為時」為準，即使「事後」

於「起訴時」或「審判時」具有「責任能力」，也和判斷「責任能力」之有無無

關。 

其實，至此，我們大致已將「責任能力」屬「有責性」判斷層次的問題，說

明完畢。我們完全不必提及「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就已經說明完畢。道理很簡

單，「責任能力」是種涉及價值判斷的「抉擇能力」，而「醉態駕車構成要件」中

的「安全駕駛能力」，全然和價值判斷無關，是一種是否能夠有效操控方向盤的

「事實能力」。更何況，如前所述，即使行為人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性」，

亦非不能想像其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一旦其具有「阻卻違法事由」而不具「違

法性」，則根本就不可能也不得進入「有責判斷」的討論，怎麼可能討論行為人

是否具有「責任能力」呢？ 

 

 

 

七、「限制責任能力」屬「裁量性減輕刑罰事由」 

 

精確來說，「限制責任能力」的問題，根本不屬於「犯罪論」層次的問題。 

依現行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和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二項，以及第二十條的規

定，「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滿八十歲人」和「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其辨識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顯著減低之人」，以及

「瘖啞之人」，──這些在學理上稱之為「限制責任能力人」──均「得減輕其

刑」。 

「有罪斯有刑」，若無罪，當然無刑可言；無刑，自無「減輕」與否的問題。

是以，若無罪，即談不上，也無從就「得減輕其刑」的問題進行討論。因而，具

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只要其屬「滿十四歲之人」

且非「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之人」，

即具有「責任能力」──即使其為「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滿八十歲人」、

「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識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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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顯著減低之人」或「瘖啞之人」，亦然；如何就這些「限制責任能力人」的

「犯罪」討論「得減輕其刑」的問題呢？ 

綜合上述，即使我們不放棄長期以來所使用的「限制責任能力」用語，也應

正確理解到，只要非「全然」不具有「責任能力」，那怕只具有「限制責任能力」，

在刑法上就是具有「責任能力」。「限制責任能力」根本不屬於「犯罪判斷」層次

所要或所得討論的問題，而是確定行為人「犯罪」後，進入「刑罰判斷」層次方

得討論的問題。在理論層次歸屬上，其屬「刑罰論」的領域，「限制責任能力」

乃屬「裁量性減輕刑罰事由」。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在判斷行為人是否具有「責任能力」時，應竭力避免

受到「限制責任能力」用語的干擾，只問行為人是否「全然」不具有「責任能力」，

只要不是「全然」不具有，就是具有「責任能力」。 

至於，第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一如我們對仝條第一項的分析，亦可將之「整

理」為：「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其違法判斷能力顯著減低而無從

全然具有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為限制責任能力人，）得減輕其刑。雖具

有違法判斷能力，但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減低者，亦同」。 

根據這樣的理解，其實第十九條第二項根本規定為「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而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者，（為限制責任能力人，）得

減輕其刑」就夠了。 

即使如此，不要忘記，「限制責任能力人」還是「責任能力人」，「限制責任

能力」並非「犯罪判斷」層次的問題，乃屬「裁量性減輕刑罰事由」。 

 

 

 

八、「原因自由行為」屬「視為具有責任能力」的問題 

 

本次刑法修法，將「原因自由行為」納入規定，而增訂第十九條第三項，就

此範圍，作者亦表歡迎；然而，該規定邏輯用語之荒謬和用語之輕率，必須提出

強烈的讉責。 

最令人不解的是，為何第十九條第三項會出現「故意」和「過失」二項用語？

固然，「故意」和「過失」在刑法上具有「雙重機能」，作為「主觀構成要件」和

「責任形式」，而先後分別於「構成要件該當判斷」階段和「有責判斷」階段進

行處理。即使有可能在「有責判斷」階段，對「故意」或「過失」加以討論，但

是，──如前所述──，若欠缺「責任能力」，即已確定「行為人」不犯罪，就

不可能也不得再續行「責任形式」的判斷；必須確定「行為人」具有「責任能力」，

方得續行「責任形式」的判斷。但第十九條第三項是關於「責任能力」的規定，

怎會冒出在其後「責任形式」問題，才會出現的「故意」和「過失」呢？ 

就算這裡出現的「故意」和「過失」有別於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的規定，而

別有所指，但如此使用，非但無助於理解，反而致生混淆，智者所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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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第十九條第三項的「原文」應為：「非因事前不能自主而發生的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於行為時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

之能力，或致其辨識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顯著減低者，以行為時

具有責任能力論」。理由如下： 

1. 行為人於「行為時」，事實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

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屬事實問題，這項事實並

不會改變。因此， 

2. 於此，問題的焦點在於：行為人於「行為時」，何以陷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之

「因」──並非「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

著降低」之「因」，而是「陷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因」。 

3. 若於「事前」，行為人並無「不能自主」的「原因」，而於「行為時」陷於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狀態，進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

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則其於「行為時」進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的狀態，乃其「自由」決定進入，因而「原因自由」。反之， 

4. 行為人於「行為時」，事實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

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但其之所以於「行為時」

陷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狀態，乃因於「事前」為行為人「不能自主」

的「原因」，例如本已具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或被人強灌藥劑，則其

於「行為時」進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狀態，並非其「自由」決定而

進入，因而「原因不自由」。 

5. 不論是「原因自由」，或是「原因不自由」，均發生「行為人於『行為時』，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

行為能力顯著降低」的事實，不是欠缺「責任能力」，就是陷於「限制責任能

力」狀態。但是， 

6. 在「原因不自由」的前提下，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之人，不具有「責

任能力」而確定不犯罪；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之人，雖仍具有「責

任能力」而犯罪，但具有「裁量性減輕刑罰事由」，而「得減輕其刑」。反之， 

7. 若「原因自由」，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之人，雖於「行為時」事實上欠

缺「責任能力」；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之人，雖於「行為時」事實

上欠缺全然的「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但均「以具有責任能力論」。 

可見，「原因自由」是「故意」和「過失」以外的一回事，是在確定行為人

有所具有「違法性」的「故意構成要件該當行為」或「過失構成要件該當行為」

後，才有可能加以判斷的事。甚至，是進入「有責判斷」階段，於確定行為人於

「行為時」，事實上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

低後，才有可能加以判斷的事。 

所以，「原因自由行為」的判斷，應依下列順序進行： 

1. 首先，確定有所具有「違法性」的「故意構成要件該當行為」或「過失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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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該當行為」。 

2. 繼而，要確定行為人於「行為時」，事實上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

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 

3. 最後才是審查其所以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若發生「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屬事前不能自主，則行為人是「不自由

的」，分別適用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的規定；若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的「原因」屬事前非不能自主者，則行為人是「自由的」，「視為」

其於「行為時」具有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仍具有責性而犯罪。 

質言之，「原因自由行為」乃指：有所具有「違法性」的「故意構成要件該

當行為人」或「過失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

於「行為時」，事實上「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

力顯著降低」，但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並非不能自主的，

而是「自由的」，則仍「以具有責任能力論」，而具有「有責性」，而犯「故意之

罪」或「過失之罪」。 

為釐清概念，我們強烈建議將「原因自由行為」記憶成：「『違法的故意構成

要件該當行為』或『違法的過失構成要件該當行為』──『行為時』事實上『欠

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發生『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是『自由的』」；因而，只有「『原因自由』

的『違法的故意構成要件該當行為』」或「『原因自由』的『違法的過失構成要件

該當行為』」，沒有「故意的『原因自由行為』」，也沒有「過失的『原因自由行為』」。 

總之，第十九條第三項是「行為時」事實上不具有完整「抉擇放棄違法行為

能力」之有所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視為」具

有「責任能力」的規定。 

當然，迄今之所以對「原因自由行為」，普遍欠缺正確的認識，現行第十九

條第三項的粗糙立法，難辭其咎，正本清源，宜以「非因事前不能自主而發生的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於行為時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或抉擇放棄違

法行為能力顯著降低者，以行為時具有責任能力論」來取代不知所云的「前二項

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行招致者，不適用之」規定。 

綜合上述，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僅當其

於「行為時」事實上欠缺完整的「責任能力」，且無第十九條第三項「以具有責

任能力論」的適用時，方得以欠缺「責任能力」為由，阻卻其「有責性」，而不

犯罪。 

 

 

九、「欠缺安全駕駛能力」和「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有可能基

於「同一事實」，但並不適用「同一判斷標準」 

 

諸多刑法初學者，之所以常「直覺地」，將「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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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因自由行為」聯想在一起，乃因為前者的「欠缺安全駕駛能力」和後者的

「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的確有可能基於「同一事實」。例如，

甲大量飲酒，導致手抖腳麻，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且基於「同一事實」而

「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但即使是基於「同一事實」，也有可能於「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同時，卻

不致「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所以如此，就因為二者並不適用「同

一判斷標準」。前者，乃以是否足以導致穩妥操控駕駛盤的「事實能力」欠缺作

為判斷標準；後者，是以是否足以導致行為人「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作為判斷標準。所以，──例如──，甲因飲用啤酒二瓶，已欠缺「安全駕駛能

力」，但神智仍清楚，並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發生。 

既然「欠缺安全駕駛能力」和「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有可

能基於「同一事實」，也就有可能並非基於「同一事實」。例如，甲因飲用啤酒二

瓶，已欠缺「安全駕駛能力」，但此一「飲用啤酒二瓶」並不足以導致「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發生，然而也有可能因「突發的驚駭」或「幼年的高燒」

而導致「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發生。 

總之，就算是基於「同一事實」，「欠缺安全駕駛能力」和「發生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也不適用「同一判斷標準」，更何況，一屬「構成要件該

當判斷」層次的問題，一為「有責判斷」層次的問題，在任何情況下，都不可混

為一談。 

 

 

 

十、實例演習──代結論 

 

在前面，我們對「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和「原因自由行為」二個概念及其重

要相關問題，大致有所說明。為方便讀者查考，我們將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及第

十九條的「原條文」及其「正確解讀」作成以下的對照表： 

 

條 號 原條文 正確解讀 

§ 185 之 3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

他相類之物，不能安全駕駛動力

交通工具而駕駛⋯ 

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

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

能力的行為人，基於不服從禁止

命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力交

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命令，

致對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

構成事實危險⋯ 

§ 19 I 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或

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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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

者，不罰。 

能力者，欠缺責任能力，而不

罰。 

§ 19 II 行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識

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之

能力，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

刑。 

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而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

顯著降低者，為限制責任能力

人，仍犯罪，但得減輕其刑。 

§ 19 III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

行招致者，不適用之。 

非因事前不能自主而發生的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於行

為時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

力，或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顯

著降低者，以行為時具有責任能

力論。 

 

然而，即時熟背此二條文，也不當然就等於已掌握「醉態駕車構成要件」和

「原因自由行為」這二個概念；就算對這二個概念有所理解，也不當然就有能力

加以適用。作者一向強烈主張，刑法學習者應在實例演習中去檢視自己對概念的

理解度及其精確度，進而能夠與其他概念相加協調構成體系而妥善地運用於事實

之上；切記！瑣碎蒡蕪的記憶片斷無以構成邏輯一貫的思考體系；遑論就事實進

行正確的適用。請讀者就利用以下的實例演習，自我檢試一下吧！ 

 

 

1. 案例 

 

平日滴酒不沾的甲，被乙無故強灌三瓶啤酒。直到甲踉蹌難以站立，乙才放他一

馬。甲此時，頭昏腦脹，只想回家，就跌跌撞撞騎上自己的機車，乙雖沒料到，

但也眼睜睜看著甲這樣騎上機車。甲雖然還是記得「喝酒不開車，開車不喝酒」

的口號，但已茫然不知何以要如此。一路上，甲在快車道的車陣中蛇行，好幾回

險釀成巨禍，最後奇蹟似地平安回到家中，倒頭就睡。問：本案如何論處？ 

 

 

2. 案例題解參考 

 

(1)  關於甲的部分： 

    關於其行為構成要件該當性： 

    Ａ  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規定，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

或其他相類之物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為人，基於不服從禁止命

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違反禁止駕駛命令，致對

不特定的其他道路使用人構成事實危險者，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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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性。 

    Ｂ  本案中，因服用三瓶啤酒而踉蹌難以站立而欠缺安全駕駛能力的行

為人甲，並非不知「喝酒不開車，開車不喝酒」而基於不服從禁止

命令而駕駛的故意，駕駛動力交通工具機車，而違反禁止駕駛命

令，一路在快車道的車陣中蛇行，好幾回險釀成巨禍而致對不特定

的其他道路使用人構成事實危險。 

    Ｃ  故甲具有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性。 

    關於其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違法性： 

    甲所具有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並不具有阻卻違法事由，因而

具有違法性。 

    關於有所具有違法性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的行為人甲的有責

性問題： 

    Ａ  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和第三項的規定，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欠缺責任能力；非因

事前不能自主而發生的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於行為時欠缺

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者，仍以行為時具有責任能力論。 

    Ｂ  本案中，甲於為具有違法性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時，因酒

精作用產生精神障礙，茫然不知何以要「喝酒不開車，開車不喝

酒」，而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事實上乃屬欠缺責任能力人。

而且，其之所以於行為時欠缺抉擇放棄違法行為能力，乃因事前被

乙強灌啤酒而發生的精神障礙，而該精神障礙之所以發生，並非其

所能自主，因而亦無從以行為時具有責任能力論。 

    Ｃ  故甲的醉態駕車構成要件該當行為，雖具有違法性，但其非但事實

上於行為時欠缺責任能力，亦無以行為時具有責任能力論，因而欠

缺有責性，而不犯罪。 

(2)  關於乙的部分： 

    關於乙所犯之罪： 

    Ａ  關於其強灌甲三瓶啤酒的事實部分： 

      ａ  依刑法第三百零四條的規定，非法卻基於強制行事故意，以強

暴或脅迫行為，至他人不能抗拒，而使之為特定作為或不作為

者，犯非法強制行事罪。 

      ｂ  本案中，乙欠缺阻卻違法事由而非法，卻基於強制行事故意，

以強灌的強暴行為，至他人甲不能抗拒，而使之為特定喝下三

瓶啤酒的作為。 

      ｃ  故乙犯非法強制行事罪。 

    Ｂ  關於其眼睜睜看著甲跌跌撞撞騎上機車的事實部分： 

      ａ  依刑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和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規定，因自己

先前的作為或不作為意外形成被害人發生醉態駕車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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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危險，即有義務以另一作為排除因其前行為所形成的危

險，以防止該事實危險的發生，卻故意不履行該監控危險源的

保證人義務，致該事實危險發生於被害人者，犯不純正不作為

醉態駕駛罪。 

      ｂ  本案中，乙因自己先前的強灌甲三瓶啤酒的作為意外形成被害

人不特定其他道路使用人發生醉態駕車構成要件的事實危

險，即有義務以另一作為，例如攔住甲不騎機車而排除因其前

行為所形成的危險，以防止該事實危險的發生，但乙卻眼睜睜

看著甲跌跌撞撞騎上機車而故意不履行該監控危險源的保證

人義務，致該事實危險發生於被害人不特定其他道路使用人。

      ｃ  故乙犯不純正不作為醉態駕駛罪。 

    乙犯強制行事和不純正不作為醉態駕駛二罪，應依第五十條的規定，併

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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